


大成仓江西优质农产品专馆
建设运营合作招商公告（二期）
	为促进江西省内农产品产销有效衔接，建设江西省优质农产品专馆，推动农产品销售，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现对社会公开招募运营合作企业，在全省推进农产品专馆建设。现欢迎符合条件的意向企业前来应招。
一、项目名称
	序号
	招商建设项目
	规模
	布放地区
	备注

	1
	大成仓江西省优质农产品专馆建设运营
	专馆建设约100家
	江西省域内
	 


二、项目背景
为有力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通过在全省推进专馆建设，鼓励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销售成效。
三、招商入驻条件要求及建设经营合作模式
1、对意向合作企业的资格条件要求：
1.1合作企业应招时需提供以下相关材料：
	序号
	资格审查要求概况
	评审点具体描述

	1
	单位授权书
	①若应招人代表为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书；
②若应招人代表为单位法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书。 

	2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①应招人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应招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③应招人为社会团体的，提供有效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④应招人为合伙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⑤应招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备注：不接受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报名。

	3
	提供财务状况报告(财务报告、或资信证明）
	应招人提供的财务报告复印件（成立年限按照应招截止时间推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应招人，提供经审计的上一年度的年度财务报告。 
b.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应招人，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或该半年度的半年度财务报告。
c.无法按照以上a、b项规定提供财务报告复印件的应招人（包括但不限于：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应招人、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应招人、成立年限不足半年的应招人），应选择提供资信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4
	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
	应招人提供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招截止时间前（不含应招截止时间的当月）已依法缴纳税收的应招人，提供应招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应招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税收缴纳凭据复印件。
b.若为依法免税范围的应招人，提供依法免税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5
	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
	应招人提供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应招截止时间前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招人，提供应招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不含应招截止时间的当月）中任一月份的社会保障资金缴纳凭据复印件。 
b.若为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应招人，提供依法不需要缴纳或暂缓缴纳社会保障资金证明材料的，视同满足本项资格条件要求。

	6
	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的声明
	提供企业“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无违法犯罪”的声明函。（格式自拟）

	7
	信用记录提供
	①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信用记录查询的截止时点为本项目应招截止时间。
②由应招人通过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企业的信用记录。
③应招人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应招截止时间)前三年内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重大违法记录且相关信用惩戒期限未满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2、其他要求
2.1应招人需在江西省内至少1个以上地市拥有正在运营的店面及仓库、车辆、团队人员等，以满足项目合作后运营的需要。谈判时提供相关佐证资料复印件，原件备查。
2.2能够配合招商主体对江西农产品的二产研发、加工及生产销售。应招时提供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方案。
2.3确保专馆中销售的产品主要来自江西省内特色农产品、多民族特色农产品，具体产品上架必须接受招商主体监督及要求。谈判时提供承诺函。

3、建设经营合作模式
双方共同对合作区域，进行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具体模式双方另行签订协议约定。
四、报名时需提交材料
（1）企业报名函（见下附件1）；
（2）单位授权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报名截止时间及地点：
报名截止时间：自2026年3月18日下午13：30起至2026年3月26日下午17：30截止（北京时间，以下同）。
报名地点：江西省大成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江西日报社808室。
六、招商谈判时间、地点：
报名后等待招商主体另行通知。
本次招商采取预先报名提交材料后现场谈判的办法，报名入围企业数量由招商主体根据现场谈判实际情况而定。
[bookmark: _GoBack]七、公示、签订合同：
在本次招商结果将进行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在5个工作日内，与确认合作企业签订合同。

八 、本次招商公告、更改通知、结果公示等信息将在精彩纵横网站进行发布，请各意向企业及时关注。
 招 商 人：江西省大成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胡经理
 电    话：15970466363  
 


江西省大成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8日









附件1
江西优质农产品专馆建设运营合作招商报名函

江西省大成仓经济管理有限公司：
本单位已在详细阅读了贵公司的公开招商的项目“大成仓江西优质农产品专馆建设运营合作招商公告（二期）”的公告内容，本单位将准时按照贵司要求参加这次公开招商活动的谈判，本单位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盖章）
	

	公司地址
	

	经营范围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E-Mail：
	

	授权代表人
	
	身份证号
	

	
	
	联系号吗
	


应招单位名称：
                       应招单位法定代表人：
                       日期：   年   月  日




